
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場地借用收費標準表 

98 年 6 月 17 日本院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院務會議通過 

98 年 10 月 20 日本校第 2595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2 年 12 月 18 日本院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

103 年 1 月 14 日本校第 2795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壹、會議室及教室 

場所 
座位 

數目 

全日  

8:00~17:00 

半日  

8:00~12:00

或  

13:00~17:00 

晚上  

18:00~22:00 
備註 

國際會

議廳 
228人 21,000 12,000 12,000 

DVD錄放影機、視訊

系統、單槍投影機、

口譯設備、主席麥克

風 7支、列席麥克風

114支 

大型教

室 

100人

以上 
6,000 3,000 3,000 

單槍投影機、麥克風

1支 

中型教

室 

40-100

人 
3,000 1,500 1,500 

單槍投影機、麥克風

1支 

研討室/ 

小型教

室 

40人  

以下 
2,000 1,000 1,000 

單槍投影機、麥克風

1支 

第一會

議室 
54人 6,000 3,000 3,000 

單槍投影機、主席麥

克風 3支、列席麥克

風 84支 

第二會

議室  

第三會

議室 

22人 2,500 1,500 1,800 

單槍投影機、主席麥

克風 1支、列席麥克

風 21支 

多媒體

教室 
126人 8,000 4,000 4,000 

DVD錄放影機、卡拉

OK設備、單槍投影

機、麥克風 1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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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研究室 

  
座位數

目 

每日（每座

位） 

每月（每座

位） 
備註 

研究室 14 100 3,000 
含場地、水電及設備使用費(含電

腦、電話及印表機)。 
 

 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校校內各單位及身心障礙團體借用本院場地以 7折收費(不滿百元以百元

計)。但星期例假日及晚上不優待。  

二、設備租借費用如下：  

1、單槍投影機 2,000元(含螢幕) 2、錄放影機 1,000元(含螢幕) 3、錄音設備 

1,000元 4、口譯設備 25,000元 5、口譯設備接收器（含耳機）100元/人天 6、

折疊式會議桌 200元/天 7、無線網路 2,000/天 

 本院之服務人員工作費如下： 

服務人員工作

費 
半天 全天 說明 

上班時間內 200元 400元 非上班時間逾時工作費，依每 1小時加

收 300元計算(逾 30分鐘以上按 1小時

計)。 
非上班時間 900元 1,800元 

 

 

最後更新：103年 3月 19日 


